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126409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1年全國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計畫

主旨：檢送「111年全國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計畫」

1份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6月29日臺教社（四）字第111240261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普及本土語文教學生活化，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素

養導向教學，營造校園本土語文學習環境，特試辦本項競賽

活動。

三、本項比賽性質為團體賽，因本縣「111年度語文競賽」初賽

及複賽屬性皆為個人賽，倘本縣超過2所以上學校有意願組

隊參加全國賽，須協調或另行辦理本縣選拔賽代表本縣參加

全國賽，爰請各校調查組隊參加意願，並請於文到5日內函

復（若無意願免函復）本府彙整，本府再另案規劃辦理。

四、旨揭試辦競賽計畫內容，節錄如下：

(一)各競賽單位參加全國決賽時，各語言各組以1隊為限。各

隊成員須由學校進行本土語文課程同一班級學生組成。如

果該班人數不足6人，可就其班級人數參加。國中、高中

尚未開設本土語文課程之年級別(不包含國中七年級及高

中十年級)，可跨班組隊或由同一本土語言社團組隊。

(二)競賽對象及組別、人數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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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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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李振康
電話：08-7320415-3643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000526@oa.pthg.gov.tw

* 1 1 1 0 0 0 3 1 8 7 *



１、對象及組別：

(１)國小學生組：就讀公私立國小且未滿15歲之學生或相

當於國小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

驗教育學生。

(２)國中學生組：就讀公私立國中、高中附設國中部、國

中補校且未滿18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中階段之高級中

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。

(３)高中學生組：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日、夜間部與

進修學校且未滿20歲、五專前3年學生、相當於高中

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

生，無學籍者應由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

學生身分證明文件。

２、各隊人數：閩南語、客家語每隊6至8人，原住民族語每

隊2至8人。

３、競賽員不可同時參加111年全國語文競賽各語各項目，

各競賽員不得跨語言、跨項、跨組報名，違者取消競賽

資格。

(三)競賽語別 ：

１、閩南語（各組均參加）。

２、客家語（各組均參加）。

３、原住民族語（分21語種，各組均參加）。

五、客家語腔調、原住民族語請參閱附件。

六、其餘內容請自行參閱實施計畫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各國小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
校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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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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